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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农 业 农 村 厅 文 件
桂农厅发〔2019〕173号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关于加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

做好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1号）要求，建立产地检疫风险评估机制，

促进种猪规范有序调运，稳定生猪生产发展，在非洲猪瘟疫情应

急响应期间，农业农村部就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作出

部署。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做好跨省调

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21号）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实验室检测项目

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期间，对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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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检测项目进行调整，继续严格开展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；对

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、猪圆环病毒病、布鲁氏菌病

等 5 种动物疫病，在种猪场日常监测的基础上开展风险评估，不

再进行实验室检测。

二、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要求

跨省调运种猪检测数量（比例）100%，采集的血液样品可按

照一定的生猪数量进行混样，具体混样数量根据有关技术指标科

学确定，但混样不超过 20头生猪样品数量；采集的样品混样后分

成 2份，1份用于检测，另 1份用于备份留样。种猪场可委托具

备非洲猪瘟检测资格的市、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动物疫

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包非洲猪瘟检测任务的第三方机构检测；经自

治区农业农村厅确认，获得非洲猪瘟检测资格的种猪养殖企业可

实行自检。样品送检前至种猪调出前对拟调运种猪采取隔离观察

措施的，检测时限可以延长至调运前 7天。

三、风险评估要求

暂停口蹄疫等 5种动物疫病实验室检测期间，各地要加强对

种猪场的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、猪圆环病毒病、布

鲁氏菌病等动物疫病风险评估，风险评估达到要求的，方可受理

养殖企业跨省调运种猪的检疫申报和检疫出证。评估内容包括区

域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情况、种猪场防疫条件、养殖档案记录、

有关疫病日常检测情况等。风险评估由种猪输出地县级动物卫生

监督机构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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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评估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）组织实施，评估结果有效期不超

过 3个月。

四、规范落实输入地隔离观察要求

各地要压实生猪养殖场（户）的主体责任，要求生猪养殖场

（户）签订自我承诺书。跨省调运种猪到达输入地后，当地动物

卫生监督机构要监督种猪货主严格执行隔离观察有关措施，建立

隔离观察台账记录，确保种猪安全和可追溯。

五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组织做好种猪场种猪调运的产地检疫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工作，动

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配合做好风险评估的相关工作，动物卫生

监督机构要负责做好风险评估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出具非洲猪瘟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、种猪养殖企业要

对采样、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，对检测结果弄虚作假、造成疫

情扩散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运输种猪车辆应在广西生猪运输车辆管理平台备案，

生猪装载前、卸载后应进行清洗消毒。种猪装载前，运输车辆的

车厢环境应该取样并经非洲猪瘟检测为阴性。

（四）严格实施种猪调运的产地检疫。跨省调运种猪的产地

检疫，要严格按照《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和本

通知的规定开展产地检疫。

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期间，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

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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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自治区内种猪调运实施产地检疫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动物疫病风险

评估实施方案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2019年 7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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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
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1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

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做好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农牧发〔2019〕21 号），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期间，做好

广西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评估目的

建立产地检疫风险评估机制，促进种猪规范有序调运，为我

区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提供依据。

二、评估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农业农村部第 2号公告、农

业农村部第 79 号公告、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2

号）、《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（2019年版）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

5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》（农

牧发〔2018〕23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做

好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21

号）、《口蹄疫防控应急预案》（农医发〔2010〕16 号）、《口蹄疫

防治技术规范》（农医发〔2007〕12号）、《猪瘟防治技术规范》（农

医发〔2007〕12 号）、《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技术规范》（农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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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07〕10号）、《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》（农医发〔2007〕

12号）等。

三、评估要求

（一）已经通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“动物疫病净化

示范场”、“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”（名单见附件 1）评估，并在有

效期内的种猪场无需再进行风险评估，认定风险评估符合要求。

（二）调运种猪前半年内，自治区重点种猪场（名单见附件

件 2）能提供由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的，

无需再进行风险评估。提供的检测报告中病原学检测应涵盖口蹄

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，血清学检测应涵盖口蹄疫、猪瘟、

布鲁氏菌病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（免疫场应提供）。口蹄疫、猪瘟、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测和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为阴

性，口蹄疫、猪瘟免疫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达 70%以上，认定风

险评估符合要求。否则，不能认定风险评估符合要求，需和其他

种猪场一样由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展动物疫病风险评估。

（三）其他种猪养殖企业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由所在地县级动

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组织实施。评估结果有效期不超过 3个月。

四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种猪输出县疫情流行情况。

本县近 3 个月以来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、猪圆

环病毒病、布鲁氏菌病等动物疫情发生、流行情况。

（二）种猪场防疫条件。

1．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和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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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在有效期内。

2.制定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病免疫程序、

计划，建立免疫档案。

3.制定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和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

案，并对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物按规定进行隔离、淘汰、无害

化处理等处置。

4.生物安全措施：

（1）实行封闭管理。

（2）场区卫生状况良好，实行雨污分流。

（3）病死猪、粪污无害化处理：制定无害化处理制度，病死

猪无害化处理记录完整，粪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。

   （4）建立消毒制度，消毒记录完整；具备完善消毒设施，配

备日常物品、水源消毒设备。场区入口设置车辆、人员消毒设施；

生产区入口设置人员消毒设施；每栋猪舍入口设置消毒池和洗手

盆。

   （5）制定生猪出场调运车辆管控措施，设置生猪调运中

转站；严禁非场内专用的生猪运输车辆进入场区；生猪装载前、

卸载后应进行严格清洗消毒。

（三）生产管理情况。

1.实行分群、分区饲养，采用全进全出生产模式，养殖档案

完整，生产、销售记录完整。

2.建立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、生物制品）管理制度，投入

品出入库及使用记录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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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近 2 年内引进种猪取得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

物检疫合格证明或进出境检疫检验部门的有关批准文件。

（四）有关动物疫病日常检测情况。

1.近 6个月内无非洲猪瘟、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发生。

2.开展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、猪圆环病毒病、

布鲁氏菌病的日常监测。提供近 6 个月内的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

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不少于 2份，其中至少 1份

检测报告来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。所提供检测报告，检测样

品量不少于 30份，病原学检测应涵盖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，血清学检测应涵盖口蹄疫、猪瘟、布鲁氏菌

病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（免疫场应提供）。其中，口蹄疫、猪瘟、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测和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应为

阴性，口蹄疫、猪瘟免疫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 70%以上。

3.种猪场开展日常自动检测，近 3 个月内对包括拟调运种猪

群在内的种猪抽样检测（可企业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），检测样品

量不少于 30份，病原学检测应包括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高

致病性猪蓝耳病，血清学检测应包括口蹄疫、猪瘟、布鲁氏菌病、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（免疫场应提供）。其中，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

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测和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应为阴

性，口蹄疫、猪瘟免疫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 70%以上。

五、评估专家和方法

（一）评估专家。

输出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组织评估专家组，评估专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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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 3人，其中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专家至少 1名。专家需具

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1名以上，1人任组长。

（二）评估工作程序和方法。

1.种猪养殖企业向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出评估申请报告。

2.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组织专家组开展评审。

3.专家组审核养殖企业相关材料，按照《广西调运种猪产地

检疫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表》逐项评审；必要时，可进行现场核查。

4.专家组综合评价，得出评估结论。

5.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审核，得出评估意见。

（三）评估结果。

专家组综合评价得出评估结论为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。组织

评估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经审核，得出“同意通过风险评估”或

“不同意通过风险评估”的意见。

（四）时限要求。
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于接到养殖企业申请报告的 8 天内组织完

成评估工作，得出评估意见，并告知养殖企业。

附件: 1.通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疫病净化示范

场和创建场评估的种猪场名录

2.自治区重点种猪场名录

3.广西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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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通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疫病
净化示范场和创建场评估的种猪场名单

1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公司良圻原种猪场（猪伪狂犬病净

化示范场、猪瘟净化示范场）

2.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（猪伪狂犬病净化示范场）

3.广西扬翔农牧有限公司（猪伪狂犬病净化示范场）

4.广西梧州市新利畜牧有限公司（猪伪狂犬病净化示范场、

猪瘟净化示范场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净化示范场）

5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千秋原种猪场（猪伪

狂犬病净化示范场、猪瘟净化示范场）

6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月亮塘原种猪场（动物疫

病净化创建场）

7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有限公司松树岭原种猪场（动物疫病净

化创建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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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自治区重点种猪场名单

1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良圻原种猪场

2.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原种猪场

3.广西梧州市新利畜牧有限公司

4.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

5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

6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新兴有限公司

7.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金光有限公司

8.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种猪场

9.广西科达畜禽改良有限责任公司

10.广西雄桂种猪有限公司

11.柳城县天福种猪场

12.广西海和种猪有限责任公司

13.广西普乐福畜牧科技有限公司

14.广西里建桂宁种猪有限公司

15.广西一遍天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

16.桂林美冠原种猪有限公司

17.广西福昌种猪科研有限公司

18.巴马原种香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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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西调运种猪产地检疫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表
种猪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
编

号

一般项

或是关

键项
评估条件

核查

形式
符合 不符合 备注

区 域

流 调

情况

1 一般项

本县近 3 个月以来无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

性猪蓝耳病、猪圆环病毒病、布鲁氏菌病等

动物疫病呈区域性、爆发性发生和流行。

由县级动物

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负责

根据动物疫

情月报表、监

测和流行病

学调查报表

等出具有关

生猪疫病评

估报告、总结

或说明。

种猪

场防

疫条

件

2 关键项

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、《种畜禽生

产经营许可证》，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

在有效期内。

查阅档案资

料
3 一般项

制定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

病免疫程序、计划，建立免疫档案。

4 一般项

制定疫病监测计划和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

物处置方案，并对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物

按规定进行隔离、淘汰、无害化处理等处置。

5
一般

项

生物安全措施：

（1）实行封闭管理。

（2）场区卫生状况良好，实行雨污分流。

（3）病死猪、粪污无害化处理：制定无害化

处理制度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完整，粪

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。

（4）建立消毒制度，消毒记录完整；具备完

善消毒设施，配备日常物品、水源消毒设备。

场区入口设置车辆、人员消毒设施；生产区

入口设置人员消毒设施；每栋猪舍入口应设

置消毒池和洗手盆。

（5）制定生猪出场调运车辆管控措施，设置

生猪调运中转站；严禁非场内专用的生猪运

输车辆进入场区；生猪装载前、卸载后应进

行严格清洗消毒。

查阅近 3个

月以来相关

档案记录、

场内环境视

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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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、关键项无被评为“不符合”，或者非关键项被评为“不符合”少于或等于 2项的，则评估
结论评为“合格”；有 1项或 1项以上关键项被评为“不符合”，或者非关键项被评为“不符合”超
过 2项的，则评估结论评为“不合格”。 2、备注栏填写该项被评为 “不符合”的理由等情况。

项目
编

号

一般项

或是关

键项
评估条件

核查

形式 符合 不符合 备注

生产

管理

情况

6 一般项
实行分群、分区饲养，采用全进全出生产模

式，养殖档案完整，生产、销售记录完整。

查阅相关材

料及 3 个月

以来养殖档

案

7
一般

项

建立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、生物制品）管

理制度，投入品出入库及使用记录完整。

8 一般项

近 2 年内引进种猪取得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

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或进出境检疫检验部门

的有关批准文件。（近 2 年内无引进种猪的

直接评估为合格）

疫病

日常

检测

情况

9 关键项
本场近 6 个月内无非洲猪瘟、口蹄疫等重大

动物疫病发生。

查阅相关检

测报告
10 关键项

提供近 6 个月内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

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少于两

份，其中至少一份检测报告来自动物疫病预

防控制机构。所提供检测报告，检测样品量

不少于 30 份，病原学检测应包括非洲猪瘟、

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，血清学

检测应包括口蹄疫、猪瘟、布鲁氏菌病、高

致病性猪蓝耳病（免疫场应提供）。其中，口

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测

和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应为阴性，口

蹄疫、猪瘟免疫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

70%以上。

11 一般项

种猪场开展日常自动检测，近 3 个月内对包

括拟调运种猪群在内的种猪开展过自行抽样

检测（可企业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），检测样

品量不少于 30 份，病原学检测应包括非洲猪

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，血

清学检测应包括口蹄疫、猪瘟、布鲁氏菌病、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（免疫场应提供）。其中，

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

测和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应为阴性，

口蹄疫、猪瘟免疫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

70%以上。

查阅相关档

案记录、检

测报告。（第

10 项检测

报告的材料

不能重复作

为本项评审

材料）

评估

结论

  

□合格       □不合格

评估专家组 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成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

动物

卫生

监督

机构

意见

□同意通过风险评估    □不同意通过风险评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盖章）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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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2019年 7月 30日印发


